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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检查单：北京市丰台区生态环境局《加油站、储油库油气

回收系统检查单》

2.检查模块：加油站、储油库日常管理

3.检查项：加油站、储油库油气回收制度管理

4.检查内容：是否有油气回收系统使用维护制度及卸油操作

规程；现场是否有油气回收负责人，并熟知相关知识；停用设备

是否封存，并报区生态环境局备案。

5.检查标准：

（1）法律法规

法律法规：《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

法律条款：

第二十八条 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

产经营者，应当建立大气环境保护责任制度，明确单位负责人的

责任。

（2）部门规章

规章名称：

《关于对油气回收系统加强监管的通知》（京环发〔2008〕

171 号）

规章要求：

一、对加油站、储油库的检查内容

（一）加油站、储油库建立和完善油气回收系统使用维护制

度，并将制度条款在明显位置张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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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油站、储油库全体员工须了解油气回收系统的原理

和基本情况，设立油气回收岗位，由专人负责检查油气回收系统

的工作状态。

（三）加油站、储油库每天至少检查油气回收系统 1 次，并

填写日常记录。

（四）加油站、储油库每季度需要使用检测设备自检 1 次，

主要检测密闭性、液阻及气液比，并填写自检报告。

（五）加油站、储油库发现油气回收系统工作异常后，要求

在 48 小时内维修完毕，并填写维修记录。

（六）加油站、储油库取消人工量油，并由专人负责关闭量

油口，确保密闭。

（七）加油站、储油库有停用设备情况的，须将设备封存，

并报区县环保局备案。

（八）加油站、储油库每年 6 月底前定期委托检测机构对油

气回收系统进行检测，并保存检测报告。

（九）日常记录、自检报告、维修记录和检测报告须归档，

保存期 2 年。

（十）对于加油站、储油库的其它施工任务，须确保不影响

油气回收系统的密闭性，或确保施工后予以恢复。

（十一）加油站、储油库在日常运营操作时，禁止跑冒滴漏

现象发生。

规章名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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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完善本市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维护自保体系的通知》

（京环发[2011]218 号）

规章要求：

一、加油站、储油库

（一）每天至少检查油气回收系统 1 次，并填写日常记录，

检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
1.加油机内油气回收相关管路不得有跑冒滴漏现象；

2.油气回收泵应正常工作，回收泵损坏或停机后，对应加油

枪不得进行加油作业，应及时修理或更换；

3.加油枪自动跳枪后，不得强迫加油；

4.汽油加油枪集气罩应完好无破损；

5.加油枪胶管应定期检查维护，不得有裂纹、破损；

6.卸油口、人井口、量油口、潜泵等处，应紧密连接密封，

不得有油气泄漏；

7.后处理设备应正常运行；

8.地下罐排空管手动阀、后处理装置阀门，应正常开启，保

证油气的紧急排空和处理；

9.在加油站、储油库卸油的油罐车须紧密连接回气管路，密

闭卸油，不得有油气泄漏；

10.油罐车人孔盖应完全密封，不得有油气泄漏；

11.应及时清理积油井，油位不能过高。

（二）每年须委托检测机构进行年检，企业自行安排自检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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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两次，保证检测报告或自检报告必须在有效期内。

（三）人工量油口应采用球阀密封，避免因频繁量油导致密

封垫破损，造成油气泄漏。

（四）对于加油枪集气罩、管路连接法兰橡胶垫、地下罐回

气管盖帽密封垫等易损易耗件应定期更换。

（五）发现油气回收系统工作异常后，应立即报修并填写维

修记录，48 小时内未维修完毕的，须将设备封存并报所在区县

环保局备案。

（六）对于加油站、储油库的其它施工任务，须确保不影响

油气回收系统的正常运行，或确保施工后予以恢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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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检查单：北京市丰台区生态环境局《加油站、储油库油气

回收系统检查单》

2.检查模块：加油站、储油库日常管理

3.检查项：加油站、储油库检查记录及报告管理

4.检查内容：检测报告或自检报告是否在有效期内；日常记

录、自检报告、维修记录和检测报告是否归档；维修记录是否及

时、准确

5.检查标准：

（1）法律法规：

法律法规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

法律条款：

第二十四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

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，对其排放的工业废气和本法第七十八条规

定名录中所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进行监测，并保存原始监测记

录。其中，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安装、使用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

测设备，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，保证监测设备正

常运行并依法公开排放信息。

（2）标准规范名称、编号及版本号：

标准名称：

《加油站、储油库油气排放控制和限值》（DB 11/208-2019）

标准规范条款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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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.8 加油站、储油库企业应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

构每年至少检测 1 次密闭性、液阻、A/L、油气处理装置 NMHC 排

放浓度、加油机内油气泄漏浓度、人井内油气泄漏浓度、在线监

控系统准确性。未安装在线监控系统的加油站、储油库，加油站、

储油库企业每年至少检测 2 次 A/L，2 次检测时间间隔大于 3 个

月。

6.2.9 对于A/L和在线监控系统A/L监测准确性监督性检测，

汽油加油枪抽检比例应大于等于加油站、储油库汽油加油枪总数

的 6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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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检查单：北京市丰台区生态环境局《加油站、储油库油气

回收系统检查单》

2.检查模块：油气回收系统及油罐车使用操作检查

3.检查项：加油站、储油库、储油库及油罐车未按照本市有

关规定安装油气回收装置或者不正常使用的行为

4.检查内容：加油区、油罐区油气回收相关装置、管路及阀

门是否正常运行、正确连通及开合，且无跑冒滴漏；在线监控设

备是否运行正常；后处理设备是否运行正常；加油站、储油库二

次及二次比对检测是否合格。

油罐车是否实现密闭装油并遵守油气回收相关规定，且无跑

冒滴漏。

5.检查标准：

（1）法律法规：

法律法规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

（2）法律条款：

第四十七条

储油储气库、加油加气站、原油成品油码头、原油成品油运

输船舶和油罐车、气罐车等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油气回

收装置并保持正常使用。

第一百零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

元以下的罚款；拒不改正的，责令停产整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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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储油储气库、加油加气站和油罐车、气罐车等，未按

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并正常使用油气回收装置的；

（3）检查方式：

现场检查油气回收系统，委托取得国家实验室资质认定合格

证书的检测机构开展检测。

（4）依据标准

4.1 标准规范名称、编号及版本号：

《加油站、储油库油气排放控制和限值》（DB 11/208-2019）

4.2 标准规范条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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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检查单：北京市丰台区生态环境局《加油站、储油库油气

回收系统检查单》

2.检查模块：大气污染物排放检查

3.检查项：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

4.检查内容：是否存在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大气污

染物。

5.检查标准：

（1）法律法规：

法律法规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

（2）法律条款：

第十八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建设对大气环

境有影响的项目，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、公开环境影响评

价文件；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，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，

遵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。

（3）检查方式：

根据取得国家实验室资质认定合格证书的检测机构，对加油

站、储油库排放浓度进行取样检测并出具的正式检测报告，判定

相关单位排放的污染物是否符合排污单位应当执行的大气污染

物排放标准规定的限值要求。

（4）依据标准

4.1 标准规范名称、编号及版本号：

《加油站、储油库油气排放控制和限值》（DB 11/208-201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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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标准规范条款


